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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10）皖天律证字第 001-1号

致：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

第 1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鸿路钢构”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汪大联、卢贤榕、肖

郑东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发行人

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工作。

本所律师已于 2010年 2 月 22日出具了[2010]皖天律股字第 001 号《法律

意见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00271 号）

《关于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以下

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监会《编报规则第 12号》的

规定及出具日以前发行人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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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

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

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应对发行人有关招股说明书的内容进

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2003年 6 月用于增资的土地使用权的权证已于 2003年 3 月办

至有限公司名下情况是否合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1、2003年 6月商晓波用于对安徽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限公

司）增资的土地使用权，系商晓波于有限公司成立以前，以个人名义从合肥市

双凤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受让取得。两宗土地使用权分

别位于合肥市双凤工业区双凤大道以西、安徽门窗公司以南以及双凤大道以

西、K线以南，面积共计 85.2亩（以下简称“上述土地使用权”）。

2、按照《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由转让方（管委

会）负责办理，并于 2002年 11月 30日前办结。商晓波按约支付土地转让金

后，因转让方原因，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证办妥。2003年 3月，因有

限公司已注册成立，商晓波拟将该土地资产作价增资投入到有限公司，为支持

企业发展，简化办证程序，经管委会协调，长丰县土地管理局直接将土地使用

权证办至有限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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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共计 319.5万元，均由商晓波个人向管委会支

付，不存在有限公司向管委会支付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的情形。

4、发行人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与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转让金的支付凭证以及与本次增资有关

的工商登记资料；管委会、长丰县国土资源局已分别就上述情况出具《证明》

及《情况说明》，证明情况属实。

根据上述核查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1、上述土地使用权，系商晓波以个人名义同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

合同》，从管委会受让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商晓波按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履行己方义务后，按照合同约定，转让方管委会应当

负责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2、商晓波所受让的上述土地，系管委会征用的国有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

工业用地，商晓波受让上述土地拟用于投资兴办工业企业，符合有关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及土地利用规划，其在同转让方管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并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后，在 2003年 3月之前已具备申领土地使用权证的条件。

3、鉴于转让方管委会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为商晓波办妥土地使用权证，而商

晓波受让上述土地的目的本身即为用于开办企业，故在所办企业已经注册成立

的情况下，商晓波拟将该土地使用权以增资方式投入企业，并经转让方管委会

协调土地管理部门，在增资前将土地使用权直接办至企业名下，以减少办证环

节。长丰县土地管理局根据实际情况，为支持企业发展，简化办证程序，同意

直接将该两宗土地使用权登记至有限公司名下。据此，有限公司最终取得了该

两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长丰县土地管理局作为土地登记机关，根

据权利人的申请，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该项土地登记行为，符合当时相关土

地登记规则的规定，该项登记发证行为合法有效。

4、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在增资前虽已办至有限公司名下，但该土地使用权的

转让价款全部系由商晓波个人支付，有限公司未向管委会或商晓波支付过与该

土地使用权有关的任何费用；有限公司对该土地使用权的最终取得，并非基于

其直接受让行为而是基于商晓波以该土地使用权对其进行增资的行为。因此，

该等情形不影响本次增资行为的合规性。



鸿路钢构补充法律意见书

5-3-5-3-5-3-5-3-5555

二、关于“2002年商晓波以个人名义取得国有工业用地是否符合土地管理

的相关规定，商晓波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进行增资是否合法；在土地出让将

近一年的时间里，上述土地价格由出让时的 3.75万元/亩升值 12.62万元/亩的原因

及合理性”的核查意见。

（一）关于商晓波以个人名义取得国有工业用地合规性的核查意见

1、《土地管理法》（1998年第一次修订）第 9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2、《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3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商晓波以个人名义取得国有工业用地符合当时土地

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商晓波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进行增资的合法性的核查意

见

经核查：

1、商晓波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进行增资时，其已同转让方管委会签

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按约支付转让价款，转让方已将土地交付其进行

前期开发整理，合同约定的转让方负责办证期限业已届至；

2、转让方管委会未按合同约定将土地使用权证办至商晓波个人名下，后因

商晓波拟以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增资，管委会协调土地管理部门直接将权证办

至发行人名下；

3、除转让方管委会外，上述土地使用权与其他任何权利人无涉，不存在其

他权利瑕疵和权属纠纷。

根据上述核查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1、商晓波以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进行增资的出资方式，符合当时的《公司

法》第 24条的规定；

2、商晓波用于出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系通过转让方式取得，符合《城镇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

3、商晓波已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履行己方义务，转让方亦已将土地

实际交付使用，其依法领取土地使用权证已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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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晓波从管委会受让土地使用权后，未以其个人名义领取土地使用权证

即以该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进行增资，经土地管理部门同意，该土地使用权证

已直接办至发行人名下。本所律师认为，商晓波以土地使用权对发行人进行增

资的行为，系特殊形式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关于 “转让方

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

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

合同有效”的规定，由于长丰县土地管理局已直接向发行人发证，故商晓波未

领取该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形，不影响其以出资方式向发行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行为效力。

（三）关于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升值的原因及合理性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1、商晓波以 2002年 4月、7月先后两次取得的计 85.2亩土地使用权（含

公摊面积）用于本次增资，其取得成本为 319.5万元，而评估基准日 2003年 6

月 1日其评估价值 1,004万元，评估增值 684.5万元，增值率 214.24%。评估增

值的根本原因是：商晓波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成本是合肥双凤开发区管委

会当地政府按按该宗地的地“生地”价格即相当于土地出让金标准确定的转让

价格计价，而增资时是按其公允市场价格作价认缴出资的。通常，土地出让金

与土地的公允市场价格差异较大，土地出让金是按土地出让时的市场价格的一定

优惠幅度确定的，国家规定一般不低于土地市场价格的 40%，且当地政府在具体执

行时均根据项目投资强度情况在此基础上再给予土地使用者一定优惠，同时土

地使用者在受让“生地”后，还需有一定后续投入，对土地进行“五通一平”

工作，使之达到建设用地条件，因此土地出让金一般较低。商晓波在取得该两

宗土地使用权后，又个人投入一定资金，将该土地进行平整、通水、通电等

“五通一平”工作，在评估基准日 2003年 6月 1日前已达到项目建设用地条

件，即属于通常所讲的“熟地”。

2、土地评估机构在该两宗土地被用于增资时是按其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估价

的。根据合肥振华地价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评估师对该宗土

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分别评估，然后将两种方法的

土地评估单价的平均价作为待估宗地地价。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的待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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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地价为 210.01元/平方米，用成本逼近法评估的待估土地地价为 168.69元/

平方米，则用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平均值 189.35元/平方米作为该宗土地评

估单价，按其土地总面积 53,000.00平方米，则该宗土地评估总价为 1,004万

元。

3、发行人聘请了具备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评估业务的安徽中安房地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专业土地评估中介机构，以下简称“安徽中安”）对合肥

振华地价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以下简称“振华土地估价报

告”）进行复核，安徽中安于 2010年 4月 21日出具了《复核意见报告书》

【（2010）皖中安核字第 005号】。该报告书主要意见如下：“

A、振华土地估价报告采用的估价方法是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该估价报告对估价方法选取的理由进行了充分的描述。根据《城镇土地估

价规程》的规定此类工业用地适用上述估价方法进行评估，我公司认为该估价

报告的估价技术路线明确，选用方法合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数参照合肥市四

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 214元/平方米进行评估可行。

B、振华土地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单价为 189.35元/平方米，总价为 1004万

元。我公司在每种估价方法的估价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并对两种方法估价结果

的差异程度进行比较后认为，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正常，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

确定最终估价结果方法合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估价报告估价结果客观，

符合估价基准日当地的土地市场价格水平。”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合肥市公布的 2003年合肥市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表，

合肥市最低级别 IV类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214元/平方米。根据合肥市土地管

理局 1997年 7月公布的《合肥市城市土地定级估价技术报告》，用成本法计算

的合肥市最低级别工业用地成本费为 150元/平方米左右。该宗用地虽然位于长

丰县，但紧邻合肥市区，与合肥市区辖区庐阳产业园仅一路之隔。目前与该宗

用地位置紧邻的合肥市庐阳工业园区为Ⅱ级工业用地，根据 2009年合肥市工业

用途基准地价图（国土资源部网站），合肥市Ⅱ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319元/

平方米（21.27万元/亩）。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商晓波以个人名义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按其经评

估的市场公允价值对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并履行了评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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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程序，且评估方法及估值参数使用合理，土地使用权作价公允，没有导致出

资不实情形。

三、关于“2005年9月、11月商晓波等人用于发行人增资的债权的形成过程、

上述债权的真实性，历次公司股东出资、股东向公司借款、股东受让其他股东股权

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是否存在股份代持关系”的核查意见。

（一）关于 2005年 9月、11月，商晓波等人用于发行人增资的债权均真实

性的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2005年9月、2005年11月债权增资相关财务凭证、验资报

告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5年9月用于增资的债权形成于2005年6月7日至9

月1日期间，由商晓波分73笔以现金方式存入有限公司账户，此次增资合计金额

1,341.66万元。2005年11月用于增资的债权形成于 2005年9月7日至11月2日期

间，其中商晓波分79笔以现金方式存入有限公司账户，商伯勋、商晓红各 1笔以现

金方式存入有限公司账户，此次增资合计金额 2,200万元。

2005年 9月 2日合肥新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合新元验字（2005）第 256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5年 9月 2日，已收到股东商晓波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 1300万元，全部以债权出资。

2005年 11月 2日，安徽一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皖一验字[2005]0517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5年 11月 2日，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200万元整，均为债权转股权，由“其他应付款”中转入。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2005年 9月、11月，商晓波等人用于发行人增资的

债权均真实，且已足额到位。

（二）关于发行人历次公司股东出资、股东向公司借款、股东受让其他股东股

权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意见。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2年 9月有

限公司设立时股东商晓波以机器设备出资 471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94.2%；商伯勋以货币出资 14.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9%；商晓红以货币

出资 14.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9%。

根据商晓波出具的《情况说明》，商晓波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是其于 2000年

12月至2002年7月期间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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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机器设备相关出售厂家上海希明彩钢机械有限公司、宁波隆兴电焊机制

造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泉龙机械有限公司、上海保成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黄

河防爆起重机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该等机器设备系商晓波个人出资购

买。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限公司设立时相关财务凭证及验资报告，商晓波、商晓红

的出资均系以现金方式存入有限公司账户。

根据商伯勋、商晓红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对有限公司的出资均系个人

自有资金。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来源真实、合法。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03年4月有限

公司第一次增资时，商晓波以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投入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 1000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资具体情况详见前述本所律师对问题一、二之核

查意见）。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时，股东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

真实、合法。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05年 9月有

限公司第二次增资时，注册资本由 1500万元增加至 2800万元，增加的 1300万

元由商晓波以其对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认缴；2005年 11月，有限公司第三次

增资时，注册资本由 2800万元增加至 5000万元，增加的 2200万元由商晓波、

商伯勋、商晓红以其对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认缴。

根据商晓波出具的《说明》，其本人自 1992年起即开始从事服装、建材个

体经营，并开办有工厂，经过多年经营，积累了一定规模的资本。

2002年有限公司设立时，其最初投入的资本规模较小，随着公司经营规模

逐渐扩大，资金缺口严重，商晓波于 2005年 6月至 2005年 11月期间，陆续将

其自有资金以出借方式投入有限公司，从而在有限公司账面形成对商晓波个人

的大笔借款。

根据商晓波提供的相关资料，上述增资的资金来源大部分系商晓波个人前

期经商所得，有部分资金系其父亲赠与。商晓波 1992年高中毕业后，即从事个

体经商活动，在创办鸿路钢构之前，曾为中国领带之乡—浙江嵊州市多家领带

厂商代销领带，曾任嵊州市博济镇上沙地建材厂销售经理，后又于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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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经营浙江嵊州市红铝波浪板制造厂。2000年-2005年在安徽红旗建材市

场及合肥东方商城租赁门面批发五金建材，并从事过餐饮生意。其父商伯勋先

生于 1982年创办了嵊州市甘霖镇拉丝厂，1987年创办了嵊州市上沙地建材

厂。通过上述经营，商晓波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个人资金积累，并有客户拖欠部

分账款。

2005年 5月后，安徽鸿路钢结构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始加速发展，商晓波遂

将此前经营的业务逐步关停，专注于有限公司的经营。随着有限公司资金需求

不断增加，商晓波将个人前期的资金积累投入到有限公司，同时加大了对此前

经营客户的欠款催收工作，将收回的欠款一并投入到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2005年9月、11月有限公司增资时，商晓波及商伯

勋、商晓红用于出资的债权真实，资金来源合法。

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7年12月，

商晓波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20%股权转让给邓烨芳；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1.3%

股权转让给股东商晓红；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1.8%股权转让给商晓飞；将其持

有的有限公司 1.8%股权转让给邓滨锋；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2.2%股权转让给

万胜平；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0.5%股权转让给汪德泉；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0.5%股权转让给柴林；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0.5%股权转让给何的明。

根据上述股权受让人商晓红、商晓飞、邓滨锋、万胜平、汪德泉、柴林、何的

明提供的《收条》以及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受让人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均为

自有资金，且已足额支付。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2007年12月其他股东受让商晓波持有的有限公司股

权，资金来源合法。

（三）关于发行人股东所持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登记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东所持发行人股

份均已办理了登记手续，且登记在各股东名下。

发行人股东已于 2009年 11月 20日出具了《关于所持股份权利完整的承诺

函》，承诺其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权利完整、权属清晰，没有委托持股和信托持股

的情形，不存在权属纠纷。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代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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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2004年12月安徽华申股权转让是否涉及国有资产转让，是否履行相

关程序，是否符合国有产权转让管理的相关规定”的核查意见。

（一）根据安徽华申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04年12月，安徽

华申股权转让时股东为安徽华润船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船运”）和上海宁

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宁申”）。

（二）根据华润船运的相关工商登记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润船运的股

东均为自然人，无国有股东。

华润船运成立于2001年11月27日，现注册资本为4500万元，全部由杨德成、

胡文业、杨志国3名自然人出资认缴。公司经营范围为：长江中下游及省际支流成品

油运输、船舶租赁，法定代表人为杨志国，目前合法有效存续。

自华润船运成立至2004年12月其转让持有的安徽华申股权时，华润船运的股东

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1、华润船运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全部由杨德成、胡文业、杨志国、吴

家玉、吴家文5名自然人出资认缴。

2、2002年9月，股东吴家玉、吴家文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其他三名股东，同

时注册资本增加至2560万元，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华润船运股东变更为杨德成、胡

文业、杨志国3名自然人。

3、2003年7月，华润船运股东分别转让部分股权给自然人王伟，股权转让后华

润船运股东变更为杨德成、胡文业、杨志国、王伟 4名自然人。

根据华润船运的股东构成情况，本所律师认为，自华润船运成立至 2004年12月

华润船运转让其持有的安徽华申的股权时，华润船运的股东均为自然人，华润船运

为非国有有限公司，其对外投资形成的权益也非国有资产。

（三）根据上海宁申的相关工商登记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宁申无国

有股东。

上海宁申成立于 2001年7月26日，于2007年9月注销，注销时注册资本为 120

万元，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为：安徽宁申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宁申”）出

资6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吴家文出资5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公司经营

范围为：石油制品（除成品油）、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办公用品、装潢材

料、建材、汽车配件、五金机械、金属材料的销售（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法定代表人为吴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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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宁申成立至2004年12月其转让持有的安徽华申股权时，上海宁申的股东

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1、上海宁申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20万元，全部由吴家文、傅桦 2名自然人出资

认缴。

2、2004年6月21日，股东吴家文将其持有上海宁申 51%的股权转让给安徽宁

申，股权转让后上海宁申的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为：安徽宁申出资 62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51%；吴家文出资3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傅桦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

本17%。

根据安徽宁申的相关工商登记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安徽宁申成立于 2002

年7月15日，现注册资本为3600万元，全部由吴家文、吴家玉、吴家保、吴家政、

吴家章、吴家勋、吴佳宾、吴家富 8名自然人出资认缴，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长

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省际成品油船运输，法定代表人为吴家勋，目前合法有效存续。

自安徽宁申成立至2004年12月上海宁申转让其持有的安徽华申股权时，安徽宁

申的股东出资及变化情况如下：

（1）安徽宁申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全部由吴家玉、吴家保、吴家政3

名自然人出资认缴。

（2）2004年6月，安徽宁申注册资本增加至2000万元，新增股东吴家文、吴家

章、吴家勋、吴佳宾、吴家富 5名自然人股东，本次增资后，安徽宁申股东增加至 8

名自然人。

根据上海宁申及其股东安徽宁申的股东构成情况，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宁申成立

至2004年12月其转让持有安徽华申的股权时，上海宁申的股东为自然人及非国有有

限公司，故上海宁申为非国有有限公司，其对外投资形成的权益也非国有资产。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2004年12月，安徽华申股权转让时，股东华润船

运和上海宁申所持安徽华申的股权均不涉及国有资产，无需履行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

程序。

五、关于“发行人2008-2009年高级管理人员变化频繁的原因以及该变化对公司

经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的核查意见。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档案、高管人员简历及相关离职手续，

2008年-2009年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2009年 2月 20日，鉴于汪德泉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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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总经理职务，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聘任商晓波为总经理；鉴于商

晓红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聘任开金伟为副总经理。2009年 9月 10日，经第一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何的明为董事会秘书。

其中：汪德泉自2006年7月起任职于发行人，2007年12月被聘任为总经理，

2009年2月因个人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担任总经理的时间较短；商晓波自有限公

司设立起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因汪德泉辞职，被聘任为发行人总经

理；商晓红自有限公司设立起担任有限公司监事，2007年12月发行人创立大会选举

其为董事，后因发行人高管人员变动，为符合相关监管要求，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开金伟曾先后担任过多家钢结构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职务，具有钢构行业丰富的

管理经验，自2008年8月起任职于发行人，2009年2月被聘任为副总经理；何的明

原为执业律师，自2003年起担任发行人的常年法律顾问， 2009年9月被聘任为董事

会秘书。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07年12月发行人变

更设立股份公司后，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监会的要求，制定了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任职与议事

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重大财务

决策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会授权权限的规定等各项法人治理制度，该等

制度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管理中得到有效推行。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上述人员变化均为正常原因变化，履行了相应法律程

序，变动1名副总、增加1名董秘，系发行人为加强内部管理、改善公司治理采取的

有利措施，不属于重大变化，高管人员能够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

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定》的规定，履行相应的职责，高管人员变动对发行人

经营及公司治理未产生不利影响。

六、关于“赵自柱、孙善骏与发行人进行技术合作的原因，上述二人的工作经

历，与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核查意见。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赵自

柱、孙善骏进行技术合作的主要原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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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丝是在钢结构件焊接中所必需的辅材，其质量好坏对钢结构件的加工质

量有一定影响。发行人使用赵自柱的“多级拉拨立式金属拉丝机、金属微丝拉

丝机”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为公司今后实现焊丝的自产做好技术储备。

索支钢结构是一种钢结构的建筑结构技术，如采用孙善骏的索支钢结构发

明专利技术，可以使发行人掌握新型结构体系；采用一体化集热瓦发明专利技

术，可以缩短发行人在利用太阳能进行钢结构节能建筑领域的相关新产品开发

时间，节约研发费用。

（二）根据赵自柱、孙善骏提供的《个人简历》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二

人的工作经历如下：

赵自柱：1971年-1976年在安徽省冶金厅合肥钢铁公司任技术员；1976年-1979

年在武汉钢铁学院学习；1979年-1992年在合肥钢铁公司任技术员、工程师；1992

年-1995年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法国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95年-2002年在中国科

技大学科恒公司任副总经理；2002年至今在安徽卓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孙善骏：1980年-1987年在定远县水电局总站、防汛抗旱指挥部人助工、干事、

秘书；1987年-1994年在滁州市水利局工程处技术科任工程师、项目负责人等； 1994

年-2000年在中盐制盐筹备处任技术科长、生产技术质检科长； 2000年至 2006年在

南京七三一等公司任项目负责人, 2006年至今在合肥市安路钢结构有限公司任总经

理。

（三）根据赵自柱、孙善骏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赵自柱、孙

善骏与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七、关于“鸿路置业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构成，是否存在待开发房地产项目，

该公司资产账面值与评估值的差异，以及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决策程序”

的核查意见。

（一）根据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华证评报字【2007】综第040002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以及鸿路置业的相关财务凭证及房地产开发的相关文件资料等，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鸿路置业在评估基准日 2007年3月31日除正在建设的鸿路大厦

A、B楼以及拥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03-03-385地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 2006年 10月有

限公司增资投入，住宅用地，证号：长丰县国用 2006第3874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71,932.13平方米）外，不存在待开发房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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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华证评报字【2007】综第040002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以及查阅发行人的相关财务报表以及发行人对相关情况的说明等，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鸿路置业资产评估帐面值与评估值的差异主要是土地评估增值

所致。

（三）根据鸿路置业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决议以及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结论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1、2007年5月20日，有限公司股东会经审议决定：将有限公司持有的鸿路置业

84.96%股权分别转让给商晓波82.96%、邓烨芳 2%，股权转让价格根据华证会计师事

务所2007年 3月31日评估的鸿路置业的净资产为依据确定。2007年 6月 30日，

鸿路置业股东会决议同意有限公司将持有的鸿路置业全部 84.96%的股权转让给

商晓波和邓烨芳，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不再持有鸿路置业的股权。

2、2007年6月30日，有限公司与受让方商晓波、受让方邓烨芳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约定以截至2007年3月31日鸿路置业的净资产评估值 2,917.88万元

为定价依据，本次转让的鸿路置业84.96%股权价款为2,480.00万元。（款项的支付

情况待查）

3、2007年 5月 30日，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华证评报字【 2007】综

第04000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以 2007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有

限公司持有的鸿路置业的股权评估价格为 2480 万元。

4、2007年 7月 18日，鸿路置业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转让完成后，

有限公司不再持有鸿路置业的股权。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 2007年 6月，有限公司将鸿路置业 84.96%的股权转让给

商晓波、邓烨芳二人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完备，合法有效。

八、关于“发行人收购鸿路大厦 B楼时是否存在抵押权”的核查意见。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鸿路大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鸿路置业签

订的相关银行抵押担保合同、鸿路大厦 B楼《房地产权证》、鸿路大厦项目的

土地使用权证、长丰县房屋面积测绘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相关还款凭证等，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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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鸿路置业于 2006年 9月 15日取得鸿路大厦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

用权位于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03-03-385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 8081.2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长丰县国用 2006第 3874号。

2、鸿路置业曾以鸿路大厦 B 楼以及所占用 8081.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长丰县国用 2006第 3874号）作为安徽省信用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连续融资担保服务的反担保。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发行人在上述贷款到期后归还了相关贷款，反担保

措施相应解除。

（二）根据长丰县房产管理局提供的《房产抵押登记情况的说明》：2009

年 9月鸿路置业向鸿路钢构转让鸿路大厦B楼时，转让房产（房地权长房字第

016949号）未设定抵押权。

根据长丰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情况的说明》：2009

年 9月鸿路置业向鸿路钢构转让鸿路大厦B楼时，转让房产项下的土地使用权

（长丰县国用 2006第 3874号）未设定抵押权。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收购鸿路大厦 B楼时房产及项下的土地使用权

不存在抵押权。

九、关于“发行人原始会计报表与其申报当年向税务机关申报的纳税申报报表

相关数据是否一致”的核查意见

根据长丰县国家税务局、团风县国家税务局、南昌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意

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原始会计报表与其申报当年向税务机关申报的

纳税申报报表相关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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